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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长宁区第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

第 021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 签发人：倪佳慧

王伟文 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沿街商铺执照审批的严密性”的代表建议收

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“证前指导”主动服务跨前一步

作为餐饮经营者除了保证食品安全，还要保证其房屋性质、

专门设施、结构和所处楼层、油烟排放、包括消防安全等均符合

有关法律要求，不同职能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都有权对其进行

发证、监管。

区市场监管局立足市场监管部门职能，依据《市场主体登记

管理条例》、原《上海市企业住所登记管理办法》等规定要求，

依法核发营业执照；依据《食品安全法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和备

案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实施办法》及市局食

品经营许可要求，依法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。

在食品经营许可审批环节，原市食品药品监管局《餐饮服务

环保选址会议纪要》（2018-6）已于 2020 年 6 月由市政府办公

厅废止；原市食品药品监管局、市环保局、市城管执法局《关于

进一步完善本市餐饮行业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》（沪食药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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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〔2018〕53 号）文件中涉及“源头管控”的内容也因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

规定》，已不再施行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

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，申请人的申请只要符合《食品安

全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的要求，行政机关通过

现场核查认为符合条件的，就可以予以许可。

按照生态环境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（2

021 版），从 2021 年 9 月起新建餐饮业豁免环评审批，但是餐饮

油烟仍是居民投诉的热点问题，因此由区府办牵头，区市场监管

局、区生态环境局联合推进的“餐饮开办提前服务”系统，已正

式在“随申办市民云”长宁旗舰店上线餐饮开办提前服务专区，

为餐饮经营者的选址、布局、经营范围选择作源头指导服务，引

导重油烟餐饮经营者在选址阶段避开环保重点区域，同时在选址

阶段，区市场监管局通过数据推送及时提示生态环境部门提前介

入了解，必要时提前介入监管。通过此项许可环节提前服务，提

高事中事后协同监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，及时防止和制止相关违

法违规行为的发生。

本市一定规模的公众聚集场所在投入使用、营业前，消防救

援机构根据场所性质、建筑面积、火灾风险程度等差异性，实行

分类分级消防安全检查告知承诺管理。建筑面积大于 300 平方米

的饭店（餐饮场所）在投入使用、营业前应当向属地消防救援机

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。消防安全检查申报方式为告知承诺和非告

知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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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强化政策引导与宣贯

加强法律宣传。区市场监管局在餐饮办证咨询接待环节加强

法律宣传，主动发放便民告知书，重点宣传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

第 81 条、第 118 条（违反本法规定，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

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、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

层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，

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

正的，予以关闭，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）规定。

建立餐饮选址负面清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

治法》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“禁止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

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

层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。”

的要求，区生态环境局与各街道加强合作，共同梳理“不符合选

址要求的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、与居

住层相邻的商业楼等区域”，建立餐饮选址负面清单。餐饮选址

负面清单及相关环保要求纳入“餐饮开办提前服务”系统。

三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多部门参与形成合力

区生态环境局对饮食业环境保护统一监督管理，积极牵头区

城管执法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各街镇加强联合检查，持续开展餐

饮油烟污染问题排查与整治，根据各自职责对餐饮油烟扰民的企

业进行处置，不断创新治理方式方法。区生态环境局持续数字赋

能，开展在线监测。进一步优化完善油烟在线监测管理，深入推

广餐饮油烟在线设备使用，将餐饮油烟净化器和风机未正常开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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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预警信息推送至商业综合体及街镇，持续强化餐饮油烟问题发

现和及时处置能力。加强宣传发动，督促租户履责。区城管执法

局落实对居民区、商业街区周边餐饮单位未按规定安装油烟净化

设施、未保持设施正常运行的行为、设摊经营、夜排档及露天烧

烤的扰民行为、经营性炉灶排放明显可见黑烟等三类违法行为的

专项执法，并针对市城管执法局下发《长宁区油烟扰民重点点位

整治清单》涉及我区重点督办点位 11 处，实施销项式整治。在开

展区空气质量改善攻坚行动中还会同区生态环境局、区建管委开

展联合执法 8次，组织联合培训 2次，受理管理部门移送案件线

索 17 件，立案 3 起，罚款 5000 元。区市场监管局落实餐饮业油

烟扰民抄告工作机制，在日常监管、收到油烟扰民投诉举报、立

案调查中发现存在油烟扰民的行为（包括餐饮单位未按规定安装

油烟净化设施、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异味处理设施等情

况）分别抄告区生态环境局和区城管执法局。区市场局还牵头组

织开展 2023 年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工作，与

区城管执法局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生态环境局、区消防支队组成

联合抽查组，随机对辖区内 17 家餐饮单位开展联合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抽查，抽查事项覆盖五个部门的执法事项，共出动联合检

查人员 153 人，总体检查情况良好。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强化对

餐饮店正常营业过程中产生的餐厨废弃油脂、各类垃圾实施日常

监管，依法依规协助办理废弃物收运相关手续，规范收运程序，

安排相应收运处置物流。对发生废弃油脂未申报，废弃油脂私运、

偷运等违规行为，通过双向告知单形式，联合有关部门进行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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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消防支队分类施策，将建筑面积大于 300 平方米的饭店（餐饮

场所）纳入消防“双随机”日常监管。将建筑面积小于 300 平方

米的饭店（餐饮场所）纳入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，

根据不同餐饮类别开展检查，切实消除餐饮场所的消防隐患。

四、用好 12315 热线，解决群众“急难愁盼”问题

各部门立足职能，进一步拓宽投诉举报途径，建立健全 1231

5 热线投诉处置规范，及时回应居民诉求。根据《“12345”市民

服务热线工作绩效考核办法》（沪府办[2021]42 号）等文件要求

做到认真对待不推诿，及时回应群众诉求，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

建立常态监管、统计分析、突出问题研商、督察督办、定期通报、

培训宣传等工作机制。下一步，我们将聚焦工单办理流程和规定，

聚焦重复投诉件、不满意件跟踪督办，聚焦处置薄弱环节，针对

反复出现的棘手问题，加强多部门风险会商联动，综合研判分析，

确保办理规范、监管有力、处置有效，不断提高市民满意度。

联系人姓名：吴康 联系电话：62266905

联系地址：长宁路 1436 号 邮政编码：200051

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 年 4月 28 日


